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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名 录

新“升级”的
部分“川姓”动物
■四川林鸮(xiāo)（二级晋升一级）

鸮，俗称猫头鹰。林鸮，
就是生活在森林里的猫头
鹰。四川林鸮，是唯一仅生活
在中国的猛禽，是高山高寒地
区的夜行性猛禽。

■四川温泉蛇（编外空降一级）

四川温泉蛇，是 2008 年
从温泉蛇分出、依据甘孜州理
塘县的标本订立的新物种。
性情温和且无毒，是世界上分
布海拔最高的蛇类之一，是中
国特有蛇类。分布于青藏高
原东部的川西高原，为适应高
原极端的昼夜温差和漫长降
雪的寒冬，它们选择高原丰富
的温泉地热资源作为避寒的
保护伞，并因此得名。

■普雄原鲵（编外空降一级）

普雄原鲵分布于凉山州
越西县普雄镇，属于避光性动
物，成体和亚成体主要隐匿在
水潭周边石缝、石洞和树根洞
中，以及沼泽地周边湿润地
方。

■四川旋木雀（编外空降二级）

四川旋木雀，是由中国鸟
类学家发现并独立命名的第
二个鸟种，只分布在四川、陕
西等地极少数的高山原始森
林中，因其在树干绕圈螺旋式
攀援而上的习性得名，俗称

“爬树鸟”。

■巴塘龙蜥（编外空降二级）

巴塘龙蜥，别名巴塘攀
蜥，与草绿攀蜥相似，但又与
后者有显著差别，分布于甘孜
州巴塘县等地。

本版采写四川日报全媒
体记者 王代强王成栋

今年 2 月，新调整的《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正
式发布，共列入野生动物980
种和8类，新增517种（类）野
生动物。新版名录中，在四川
有分布的动物有多少种？

记者从省野生动植物保
护协会获悉，根据协会日前
完成的统计，四川现共有国
家重点保护陆生脊椎动物

（兽类、鸟类、两栖类、爬行
类）258 种，在原有 157 种的
基础上增加了101种。

具体来看，四川现有国
家重点保护兽类46种，占四
川兽类总种数的19.8%，其中
一级保护兽类22种，二级保
护兽类24种，此次新增国家
重点保护兽类7种；

现有国家重点保护鸟类
187种，占四川鸟类总种数的
24.5%，其中一级保护鸟类有
37 种，二级保护鸟类有 150
种，此次新增国家重点保护
鸟类71种；

现有国家重点保护爬行
类动物 6 种，占四川爬行类
总种数的 5.6%，其中一级保
护爬行类1种，二级保护爬行
类5种，这6种国家重点保护
爬行动物均为新增；

现有国家重点保护两栖
类动物19种，占四川两栖类
总种数的 17.8%。其中一级
保护两栖类1种，二级保护两
栖类18种，此次新增国家重
点保护两栖动物17种。

“纳入保护范围，有利于

对动物的保护。”四川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教授、省野生动
植物保护协会会长冉江洪表
示，近年来，四川打击非法
盗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开展
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等一系列措施，使得野生动
物及其栖息地得到较好保
护和恢复。新版名录大幅
调整，对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提出了更高要求。他建议，
进一步加强监管，科学制定
相应配套管理措施，落实资
金、技术、人员等保障；继续
加大相关政策法规的宣传力
度，提高公众科学认知，营造
人人参与保护野生动物的良
好氛围。

4月8日，国际珍稀动物保护日。
保护珍稀动物，四川的脚步不会停下——在新调整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上，四川受国家重点保护的陆生动物

从原有的157种扩大至258种。这是该名录至1989年发布以来，首次进行系统更新调整。这对于保护中国生物多样性来说，
无疑是一件好事。

如何让这些在蜀中大地栖息繁衍了动辄数百万年的物种继续和人类“做朋友”？未来的道路已经明确：构建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为野生动物特别是珍稀野生动物留下生活空间。

国家保护陆生动物“四川队”新添101种

新版名录将画眉、鹩哥、
红胁绣眼鸟等“笼养鸟”列入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意味
着擅自猎捕、收购、运输、出
售上述野生动物的，将被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那么，新版名录出台后，
上述鸟类究竟还能不能养？
记者采访了省林草局相关人
员及律师。

已在养的怎么办？
可申请换发人工繁育

许可证或交相关部门处置

新版名录出台后，对已经
养了保护鸟类的人员将产生
什么影响？违法如何认定？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周衍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
十八条规定：“对人工繁育技
术成熟稳定的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经科学论证，纳入
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
门制定的人工繁育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对列入
名录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可以凭人工繁育许可证，按
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核
验的年度生产数量直接取得
专用标识，凭专用标识出售
和利用，保证可追溯。”

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农业农村部2月5日发布
的公告：“《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名录》于 2021 年 1 月

4日经国务院批准，自公布之
日起施行。本公告发布前已
经合法开展人工繁育经营活
动，因名录调整依法需要变
更、申办有关管理证件、行政
许可决定的，应当于2021年
6 月 30 日前提出申请，在行
政许可决定作出前，可依法
继续从事相关活动。”

周衍表示，根据以上规
定，在新版名录公布前，已经
合法开展人工繁育经营活动
的，因名录调整，应当依法变
更、申办有关管理证件、行政
许可决定。

对此，省林草局相关人员
表示，日前，省林草局已向各
市（州）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组
织街道、社区、村组等及时通
知群众妥善处置。已取得人
工繁育许可证的，应于6月30
日前，经市（州)林草主管部门
审核后，报省林草局申请换发
人工繁育许可证。未取得人
工繁育许可证的，应于6月30
日前，主动交由当地林草主管
部门妥善处置。

通知明确，林草部门接
收后，条件具备的地区可交
由专业机构统一收容救护；
条件不具备的地区可与原
饲养人员签订义务委托代
养协议，明确相关动物在不
得转让、经营利用或用做人
工繁育种源的情况下，由其
代养。林草主管部门应当对
统一收容救护、委托代养的

相关动物种类、数量、雌雄、
年龄以及相关机构、代养人
员等信息登记造册，并加强
管理。

以后还能养吗？
无人工繁育许可证

或被没收和罚款

记者查阅了解到，《中华
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
法》规定，禁止出售、购买、利
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
其制品。未取得人工繁育许
可证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没
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一倍
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对此，重庆周立太（成
都）律师事务所律师马飞飞
表示，新版名录公布后，市民
买卖保护鸟类涉嫌违法，而
非法养殖则主要面临没收野
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罚，同
时根据其具体违法情况，将
处以相应罚款。

“目前名录刚刚更新，对
于其调整之前已经养殖的要
分阶段看。”马飞飞认为，在
名录调整之前上述鸟类的买
卖和养殖行为不违法，但在
名录调整及实施后是否属于
违法，是实践当中的难点，也
需要主管部门结合实际情况
进行认定或出具规范性文件
予以明确。

□制图 朱濉

成为保护动物后 画眉鹩哥还能养吗？


